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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病危害隐患 , 是指工作场所存在严重职业病危害因

素 (物理 、 化学 、 生物), 可能造成员工急 、 慢性职业病或引

起其他职业伤害的不安全因素。石油化工企业近 20 年的职业

病发病情况表明
[ 1]
, 产生职业病的主要原因是对工作场所存

在的职业病危害隐患调查 、 研究 、 分析 、 评估不够 , 没有明

确隐患的存在及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而造成的。 《职业病防治

法》 明确要求企业必须做好职业病危害隐患的调查和治理 ,

但是 , 目前并没有统一规范的职业病危害隐患调查方法和评

估标准 , 根据我们多年来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实践 , 探讨企业

职业病危害隐患的调查方式和方法。

1　职业病危害隐患调查的步骤

(1)明确调查目的;(2)确定调查的范围 、 调查重点;

(3)合理划分调查范围;(4)职业病危害识别;辨识产生职

业病的各类因素;(5)确定职业病危害隐患并对隐患进行分

级;(6)制定职业病危害隐患整改方案 、 控制措施;(7)实

施隐患治理;(8)再次进行职业病危害隐患评估 , 直至隐患

彻底消除。

2　职业病危害隐患调查的范围

2.1　范围

根据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的规定[ 2] , 凡是作业场所中存在

职业病危害因素 , 有可能引起职业病的作业活动 , 均属于职

业病危害作业。这类作业活动有可能引起职业病的发生 , 都

属于职业病危害隐患调查的范围。

2.2　调查重点

由于石油化工企业职业病危害作业活动很多 , 各类作业

活动的危害情况也不相同 , 如果对所有职业病危害作业均进

行调查 , 从时间 、 人力 、 财力 、 物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困

难 , 有些作业活动职业病危害因素比较单一 , 危害性小 , 浓

度 (强度)较低 , 发生职业病的可能性也相应的较小。根据

这些特点 , 我们将符合下列条件的作业场所作为调查的重点:

曾经发生过职业病危害事件;存在 《高毒物品目录》 中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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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高毒物品;含游离二氧化硅 10%以上的粉尘;存在石棉纤

维尘;存在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;每年作业环境检测结果

中 , 至少有一次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。

2.3　调查单元的划分

进行职业病危害隐患调查 , 调查单元既不能太复杂 , 如

包含数个车间 、 数套装置等 , 也不能太简单 , 如仅由数个作

业步骤或作业内容构成。根据单位大小 、 装置规模 、 存在职

业病危害因素的复杂性等 , 可以以车间 、 装置 、 设施或作业

类别等为调查单元进行划分。

3　调查内容

进行职业病危害隐患调查 , 要考虑以下问题[ 3] :存在的

隐患因素;会产生哪些职业病;职业病是如何发生的。产生

隐患的因素不仅包括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 , 装置 、

设施运行情况 , 职工接触情况 , 还应考虑职业病危害事件可

能造成的后果 , 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, 防护情况 , 职工教育

培训情况等。

3.1　设备 、 设施 、 工具 、 附件是否有缺陷

包括设计不当 , 不符合职业卫生要求;超负荷运转;设

备 “带病” 运转;保养维修不当 、 腐蚀严重 、 设备失灵;曾

发生危险品泄漏事件等。

3.2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性

包括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 (粉尘 、 电

离辐射 、 化学毒物 、 噪声 、 高温 、 振动等), 职业病危害因素

固有危害性 (毒性 、 级别 、 性质等),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

或强度 , 化学品的年使用量或产量。

3.3　职业病发病情况

包括历年职业病病人登记 , 在岗职业病 、 疑似职业病人

数 , 在岗职业禁忌证人数 , 职业相关疾病人员登记。

3.4　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

有无防护设施 (通风除尘 、 消音 、 空调 、 减振等), 防护

设施的有效性 、 位置是否合理 , 有无个体防护用品 (防护服 、

手套 、 护目镜 、 面罩 、 呼吸器 、 听觉器官护具等), 个体防护

用品的数量 、 有效性 , 报警装置的安装位置 、 数量 、 效果 ,

警示标识及中文警示说明。

3.5　职工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情况

直接接触人数 , 接触频次及时间 , 危险品泄漏直接影响

周围人口数 , 作业方式 (非密闭装卸 、 采样等)。

3.6　职业病危害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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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人数 , 急性中毒人数 , 慢性中毒及其他职业病发病

人数 , 直接经济损失 , 对环境的影响。

3.7　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

组织机构 , 规章制度 , 职业健康教育 , 档案管理 , 职业

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。

3.8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员情况

年龄 、 工龄 、 文化程度 , 岗位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 、 考

核 , 防护用品的使用 、 维护情况等。

4　职业病危害隐患评估方法

职业病危害隐患评估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、 法规 、 标准 、

规范等 , 对生产中的设备 、 设施或系统 , 从工艺 、 设备本身 、

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、 人员接触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定性

或定量的判断 , 综合分析评估结果。我们可以把所有调查项

目分为发生职业病危害隐患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两部分 , 根

据职业病危害隐患原因和后果的分级和评价准则[ 4] , 进行职

业病危害隐患的评估。

4.1　职业病危害隐患各项目的分值 (见表 1 、 2)

4.2　职业病危害隐患指数

职业病危害隐患指数 I=(∑Li/ n1)×(∑Si/ n2)

Li———职业病危害隐患发生原因项目分值;

n1———发生职业病危害隐患原因项目数;

S i———职业病危害隐患结果项目分值;

n2———职业病危害隐患结果项目数;

4.3　职业病危害隐患的等级 (见表 3)
表 1　职业病危害隐患发生的原因

分
数
(L)

设备 、设施状况
(1)

职业病
危害因
素种类
(2)

职业病
危害程
度分级
(3)

疑 似
职 业
病 人
数(4)

职 业
禁 忌
证 人
数(5)

防护设施及
个体防护用
品(6)

直接接
触人数
(7)

接触时间及
频次(8)

职工胜任程
度(9)

职 业
卫 生
检 查
(10)

职业卫生管
理制度 、操
作规程(11)

职业病危
害事故发
生 频 率
(12)

5 从不检查 、维修 ,
设备失灵 , 腐蚀
严重 , 经常发生
泄漏事件

>5种 Ⅳ级 >3人 >6人 无防护设施 >100人 每天接触时
间>8h

不胜任 , 无
任何培训,
意识不够,
缺乏经验

从来
没有
检查

没有 每月发生

4 偶尔检查 、维修 ,
设备带病运转 ,
腐蚀严重 , 每季
度发生泄漏事件

4种 Ⅲ级 3人 5 ～ 6
人

防护措施不
完善 , 配备
不全 , 不符
合要求

51～ 100
人

每天接触时
间 2～ 8h

不够胜任 偶尔
检查
或大
检查

有 , 但只是
偶尔执行

每季度发
生

3 每月检查 、维修 ,
多处设备腐蚀;
偶尔有化学品泄
漏;设备超负荷
运转

3种 Ⅱ级 2人 3 ～ 4
人

有 , 但经常
不用(如个
体防护用品
等)

21 ～ 50
人

每天接触时
间<2h

一般胜任 月检
查

有 , 只是部
分执行

每年发生

2 每周检查 、维修 ,
偶尔出现设备腐
蚀

2种 Ⅰ级 1人 1 ～ 2
人

有 , 偶尔失
去作用或出
差错

6 ～ 20
人

每月接触数
次

胜任 , 但偶
尔出差错

周检
查

有 , 偶尔不
执行

偶尔 或 1
年以上发
生

1 每天检查 、维修 ,
运转正常

1种 0级 无 无 有符合职业
卫生要求的
防护设施

<5人 每年接触数
次

高度胜任,
意识强 , 培
训充分 , 经
验丰富

每天
检查

有 , 严格执
行

没有发生

表 2　职业病危害隐患造成的后果

分数
(S)

职业病发病情况
(1)

财产损失
(2)

车间停工时间
(3)

职工累计休假
时间(4)

法律及规章制度
符合情况(5)

职业病危害因素
对环境的影响(6)

5 急性职业病≥10人;慢性职业病
>3人;丧失劳动能力;死亡;

≥3万元 ≥3天 ≥60天 不符合《职业病防治
法》

扩散到居民区 , 使居民发病
率增加;造成周围水或土壤
污染;

4 急性职业病 3～ 9人;慢性职业
病 2～ 3人;

≥2万元 ≥2天 ≥21天 不符合部令 、地方规
章 、标准

扩散到居民区 , 但未造成不
良后果

3 急性职业病 1～ 2人;慢性职业
病 1人;

≥1万元 ≥1天 ≥7天 不符合行业规章 、制
度 、标准

扩散到邻近车间 ,超过国家
职业卫生标准

2 观察对象;刺激反应;吸入反应; <1万元 半天 <7天 不符合本单位规章
制度

扩散到邻近车间 ,但低于国
家卫生标准

1 没有 无 无 无 符合 无

表 3　职业病危害隐患等级的划分

职业病危害隐患指数 I 等级 应采取的措施 实施期限

>20 Ⅳ级(重大隐患) 停止作业 ,立刻整改 立刻

≤20 Ⅲ级(较大隐患) 制定整改措施,定期检查 、测量 、评估实施情况 尽快或半年内整改

≤9 Ⅱ级(中等隐患) 制定整改措施,列入计划实施 ,加强培训 2年内整改

≤4 Ⅰ级(一般隐患) 完善规章制度,建立作业指导书 ,保存好各项记录 具备条件时整改 ,但不应超过 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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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　职业病危害隐患治理

对于不同级别的职业病危害隐患 , 可以采用不同的控制措

施 ,按照优先顺序确定整改措施清单。(1)消除职业病危害:应

用新技术 、新工艺等。(2)控制职业病危害:生产过程自动化 、机

械化 、密闭化 、管道化 、连续化可以减少泄漏 , 隔离操作人员直接

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,对于设备接点 、阀门 、开口 、腐蚀品管线等

易造成跑 、冒 、滴 、漏的部位 , 采用有效的防护设施 , 加强通风除

尘 、排毒 ,加强设备检修 、维护;依法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

素检测和职业健康监护工作。(3)使用个体防护用品。(4)组织

措施。

6　小结

本调查方法简单 、直观 、容易掌握 ,可以清楚地表达出设备 、

设施或系统在职业卫生方面的当前状态;缺点是结果不能量化 ,

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调查员的经验 ,对同一评估对象 ,不同的调查

员得出的结果可能会有差异 , 调查员需要掌握相应的评估依据 ,

才能对设备 、设施或系统的当前状态给出定性评估结果。另外 ,

职业病危害隐患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受调查项目数量及分值的影

响 , 都需要在隐患评估和整改措施中加以考虑。

职业病危害隐患的存在 、识别 、评估 、治理是个持续过程 , 对

于每项整改措施的充分性 、有效性 ,要得到持续评审和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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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 于 2002 年 5 月 1日起实

施。截至 2002年 11 月底 , 全国 27 个省市因违反职业病防治

法律法规被给予行政警告的约占监督检查数的 1/10 , 责令限

期整改的 2 563家 , 处以罚款的 98 家 , 责令停业整顿的 4 333

家 , 取缔关闭的 981家。职业卫生行政处罚案多量大。

2002年上海市共处罚 411 家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

企业 , 大多数案例的违法依据 、 处罚依据基本统一 , 但仍有

少数处罚案例对违法事实的认定和处罚依据有明显的不可对

应之处 , 特别是涉及急性职业中毒的案例。 为了更深刻理解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有关条文 , 作者针对上海市职业卫生监督执

法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在违法事实 、 处罚依据 、 制裁尺度认定

中的争议问题 , 提出我们的理解和做法 , 共大家探讨。

1　有处罚条款 , 无一一对应的违反条款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七十条提出的 “违反本法规定 , 已经

对劳动者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, ……” 罚则 , 由于无特

定对应的违反条款 , 则由我们认定的相关条款予以处罚 , 第

七十条主要适用于慢性中毒 、 尘肺和严重职业损害的短期出

现多例的情况。急性职业中毒危害事故按 《职业病危害事故

调查处理办法》 予以处罚。

第六十八条第 (二)项 “隐瞒本单位职业卫生真实情况

的” , 我们认为 “职业卫生真实情况” 包含的内容广泛 , 违反

收稿日期:2004-01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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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款除了第二十九条外 , 还可能涉及到其他相关条款。

第六十五条第 (一)项提出的 “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

素强度或者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” 罚则 , 能对应的

第十三条第 (一)项的违反条款仅属于第二章前期预防 , 对

于大量涉及的劳动过程中的 “超标” 问题 , 我们拟取第二十

四条第四款予以处罚。

2　同一违反条款 , 有两个以上的对应处罚条款

第六十八条第 (三)、 第 (六)项和第六十五条第 (三)

项等都涉及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违反内容。

我们在行政处罚中 ,对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后半部分套用

第六十八条第(三)、第(六)项进行处罚 , 对第二十三条第三款

的前半部分因属过失拟套用第六十五条第(三)项进行处罚。

3　同一事实 , 有两个规定条款 , 对应的有两个处罚条款 , 罚

款金额不同

3.1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体检

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提法是 “应当组织” , 第二款是 “不

得安排” 。法中对应第一款的处罚条款是第六十四条第 (四)

项 , 对应第二款的处罚条款是第六十八条第 (七)项。但是

我们认为两者属同一含义 , 按 “处罚与教育相结合” 的原

则
[ 1]
, 对两者我们都以第六十四条第 (四)项进行处罚。

3.2　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

第十九条第 (四)项和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属于

同一内容。但罚则涉及到第六十三条第 (二)项和第六十四

条第 (四)项的不同内容。我们认为此项工作应该可以做到

而不做的应予重罚 , 因而采用了第六十四条第 (四)项罚则。

4　对处罚条款中 “未按规定……” 的理解和运用

第六十二条第 (一)、 (四)项 , 第六十四条第 (一)项

的 “未按规定……” 的处罚条款中已包含了第十五条 、 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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